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2.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声明：保证季度报

告中财务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

3.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审计

□是 √否

一、主要财务数据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营业收入（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总资产（元）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元）

本报告期

783,551,901.37

13,473,805.05

12,920,319.40

57,120,657.85

0.021

0.021

0.57%

本报告期末

3,290,089,064.50

2,373,995,224.56

上年同期

787,594,775.13

22,254,048.56

23,639,770.61

-34,823,452.25

0.035

0.035

0.92%

上年度末

3,347,283,083.30

2,360,521,419.51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0.51%

-39.45%

-45.34%

264.03%

-40.00%

-40.00%

-0.35%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1.71%

0.57%

（二）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非流动性资产处置损益（包括已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冲销
部分）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密切相
关、符合国家政策规定、按照确定的标准享有、对公司损益
产生持续影响的政府补助除外）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减：所得税影响额

少数股东权益影响额（税后）

合计

本报告期金额

-305.90

370,749.12

360,781.56

176,501.80

1,237.33

553,485.65

说明

--

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其他符合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的损益项目的具体情况。

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

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项目的情况说明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不存在将《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1号一一非经常性损益》中列

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三）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1、截至报告期末，预付账款较年初减少45.24%，主要系报告期内原料及贸易直采存货到

货后，冲销年初对应预付款项所致。

2、截至报告期末，其他应收款较年初增加93.50%，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对外提供财务资

金所致。

3、截止报告期末，应付票据较年初减少100%，主要系报告期内银行承兑汇票到期已转付

货款所致。

4、报告期内，研发费用较去年同期增加 100.09%，主要系报告期内公司根据产品研发计

划，研发投入增加所致。

5、报告期内，其他收益较去年同期增加288.60%，主要系报告期内与政府补助相关递延收

益在本期确认收益增加所致。

6、报告期内，投资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96.24%，主要系报告期内投资理财收益减少所致。

7、报告期内，信用减值损失较去年同期变动41.97%，主要系报告期内应收款项计提坏账

准备增加所致。

8、报告期内，资产处置收益较去年同期减少99.97%，主要系去年同期发生非流动资产处

置损失较大所致。

9、报告期内，营业外收入较去年同期减少76.87%，主要系报告期内收到罚款及赔偿款项

减少所致。

10、报告期内，营业支出较去年同期减少42.62%，主要系报告期内捐赠支出减少所致。

11、报告期内，所得税费用较去年同期减少65.83%，主要系报告期内利润总额减少所致。

12、报告期内，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减少 42.17%，主要系报告期内受生猪市场价格下跌影

响，计提存货跌价损失同比增加；受蒸汽产品价格下调及电力用量减少影响，蒸汽电力类收入

同比下降较大，以上两方面因素是导致报告期净利润同比下降的主要原因。

13、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增加264.03%，主要系报告期内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减少所致。

14、报告期内，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121.36%，主要系报告期内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及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增加

所致。

15、报告期内，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较去年同期减少188.59%，主要系报告期内

偿还借款所致。

二、股东信息

（一）普通股股东总数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

庞海控股有限公司

山东桑莎制衣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中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林金涛

张民

陈乃刚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开阳9号私募
证券投资基金

BARCLAYS BANK PLC

张汉东

前10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

庞海控股有限公司

山东桑莎制衣集团有限公司

新疆中泰农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林金涛

张民

陈乃刚

浙江宁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宁聚开阳9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

BARCLAYS BANK PLC

张汉东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10名股东参与融资融券业务情况说明（如有）

股东性质

境内非国有法人

境外法人

境内非国有法人

国有法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境内自然人

其他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人

49,192

持股
比例（%）

24.37%

16.55%

3.96%

1.00%

0.64%

0.36%

0.36%

0.33%

0.31%

0.24%

持有无限售条件股份数量

155,024,041.00

105,280,000.00

25,200,000.00

6,345,000.00

4,059,539.00

2,316,800.00

2,272,200.00

2,097,639.00

1,971,729.00

1,526,400.00

报告期末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如有）

持股数量

155,024,041.00

105,280,000.00

25,200,000.00

6,345,000.00

4,059,539.00

2,316,800.00

2,272,200.00

2,097,639.00

1,971,729.00

1,526,400.00

1、郑和平先生持有诸城同路人投资有限公司90.28%、庞海控股有限公司100%股权，
两公司属同一控制人控制。

2、除以上股东关联关系外，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是否属于一
致行动人。

不适用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人民币普通
股

0

数量

65,500,00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数量

155,024,041.00

105,280,000.00

25,200,000.00

6,345,000.00

4,059,539.00

2,316,800.00

2,272,200.00

2,097,639.00

1,971,729.00

1,526,40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三、其他重要事项

报告期内总经理办公会审议事项：

1、2024年1月24日审议事项

为保障公司业务正常开展，积极拓展西北和华南市场发展，提高得利斯品牌知名度和美

誉度。同意公司设立全资子公司三原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浩然，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同意公司与福建冻品在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合资公司福建得利斯食品有

限公司，拓展华南区域市场。福建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注册资本1,000万元，公司认缴600万

元，持有60%股权，冻品在线认缴400万元，持有40%股权。公司将与福建冻品在线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签署合作协议，以约定具体合作内容。

2、2024年3月20日审议事项

为更好地深耕细作潍坊区域市场，增强公司市场竞争力，提高公司经营效率，同意公司全

资子公司山东尚鲜汇投资有限公司以0元受让关联自然人郑国琼持有的潍坊得利斯商贸有限

公司100%股权并将法定代表人由李康变更至郑浩然事宜。为加快公司西北区域线下门店建

设，完善公司营销网络体系，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增强品牌知名度和影响力，会议同意公司

全资子公司陕西得利斯食品有限公司对外投资55万元与栗海军、郑思敏、公维永、孙浩然合资

设立控股子公司西安得利斯尚鲜汇食品有限公司事宜。为整合公司资产，顺应消费者产品需

求趋势，加速公司市场拓展进程，会议同意公司二级全资子公司西安得利斯贸易有限公司名

称变更为陕西京酱世家食品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由孙浩然变更为公维永以及经营范围变更

事宜。

四、季度财务报表

（一）财务报表

1、合并资产负债表

编制单位：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03月31日

单位：元
项目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结算备付金

拆出资金

交易性金融资产

衍生金融资产

应收票据

应收账款

应收款项融资

预付款项

应收保费

应收分保账款

应收分保合同准备金

其他应收款

其中：应收利息

应收股利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存货

其中：数据资源

合同资产

持有待售资产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资产

其他流动资产

流动资产合计

非流动资产：

发放贷款和垫款

债权投资

其他债权投资

长期应收款

长期股权投资

其他权益工具投资

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

投资性房地产

固定资产

在建工程

生产性生物资产

油气资产

使用权资产

无形资产

其中：数据资源

开发支出

其中：数据资源

商誉

长期待摊费用

递延所得税资产

其他非流动资产

非流动资产合计

资产总计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向中央银行借款

拆入资金

交易性金融负债

衍生金融负债

应付票据

应付账款

预收款项

合同负债

卖出回购金融资产款

吸收存款及同业存放

代理买卖证券款

代理承销证券款

应付职工薪酬

应交税费

其他应付款

其中：应付利息

应付股利

应付手续费及佣金

应付分保账款

持有待售负债

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流动负债

流动负债合计

非流动负债：

保险合同准备金

长期借款

应付债券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租赁负债

长期应付款

长期应付职工薪酬

预计负债

递延收益

递延所得税负债

其他非流动负债

非流动负债合计

负债合计

所有者权益：

股本

其他权益工具

其中：优先股

永续债

资本公积

减：库存股

期末余额

697,302,713.22

500,000.00

196,765,169.58

109,024,443.95

130,237,245.47

770,750.00

376,761,742.39

192,391,622.15

1,702,982,936.76

891,863.39

4,500,000.00

78,441,830.05

1,038,937,270.20

146,282,869.21

45,280,551.28

194,331,998.61

1,830,119.01

21,753,592.36

54,856,033.63

1,587,106,127.74

3,290,089,064.50

398,647,178.31

174,540,987.42

59,778,413.10

21,992,088.48

6,755,150.89

94,525,900.97

8,471,501.95

8,326,169.16

773,037,390.28

85,309,986.87

29,962,944.53

9,500,000.00

33,882,423.84

158,655,355.24

931,692,745.52

636,049,840.00

1,329,893,458.28

2,304,305.94

期初余额

770,083,670.97

500,000.00

152,223,102.16

199,089,547.09

67,304,636.16

372,666.67

383,142,311.78

199,091,576.81

1,771,434,844.97

959,666.24

4,500,000.00

79,018,853.20

1,049,505,179.25

126,403,691.95

40,359,313.68

195,769,475.83

1,813,309.15

22,311,182.81

55,207,566.22

1,575,848,238.33

3,347,283,083.30

408,455,800.16

17,500,000.00

201,366,416.27

74,813,875.72

26,288,981.74

9,540,120.97

82,209,910.88

7,615,353.63

8,157,012.55

835,947,471.92

85,309,986.87

35,835,303.69

9,500,000.00

34,253,172.96

164,898,463.52

1,000,845,935.44

636,049,840.00

1,329,893,458.28

2,304,305.94

其他综合收益

专项储备

盈余公积

一般风险准备

未分配利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少数股东权益

所有者权益合计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41,660,255.48

368,695,976.74

2,373,995,224.56

-15,598,905.58

2,358,396,318.98

3,290,089,064.50

41,660,255.48

355,222,171.69

2,360,521,419.51

-14,084,271.65

2,346,437,147.86

3,347,283,083.30

法定代表人：郑思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柴瑞芳

会计机构负责人：袁丽丽

2、合并利润表

单位：元
项目

一、营业总收入

其中：营业收入

利息收入

已赚保费

手续费及佣金收入

二、营业总成本

其中：营业成本

利息支出

手续费及佣金支出

退保金

赔付支出净额

提取保险责任准备金净额

保单红利支出

分保费用

税金及附加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研发费用

财务费用

其中：利息费用

利息收入

加：其他收益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其中：对联营企业和合营企业的投资收益

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终止确认收益

汇兑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净敞口套期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公允价值变动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加：营业外收入

减：营业外支出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减：所得税费用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一）按经营持续性分类

1.持续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2.终止经营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二）按所有权归属分类

1.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少数股东损益

六、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一）不能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重新计量设定受益计划变动额

2.权益法下不能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3.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4.企业自身信用风险公允价值变动

5.其他

（二）将重分类进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1.权益法下可转损益的其他综合收益

2.其他债权投资公允价值变动

3.金融资产重分类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额

4.其他债权投资信用减值准备

5.现金流量套期储备

6.外币财务报表折算差额

7.其他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其他综合收益的税后净额

七、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综合收益总额

归属于少数股东的综合收益总额

八、每股收益：

（一）基本每股收益

（二）稀释每股收益

本期发生额

783,551,901.37

783,551,901.37

760,149,969.03

702,158,866.32

3,552,041.60

27,793,145.12

20,443,527.64

3,956,520.92

2,245,867.43

4,779,458.01

2,846,495.78

410,430.52

15,671.14

-67,802.83

-2,669,402.66

-7,511,065.95

-305.90

13,647,259.49

66,198.79

426,980.35

13,286,477.93

1,394,306.79

11,892,171.14

11,892,171.14

13,473,805.05

-1,581,633.91

11,892,171.14

13,473,805.05

-1,581,633.91

0.021

0.021

上期发生额

787,594,775.13

787,594,775.13

754,079,897.32

693,033,629.16

2,988,694.01

28,987,528.63

24,672,072.89

1,977,355.04

2,420,617.59

6,208,714.10

3,132,049.69

105,617.91

417,107.14

78,628.64

30,883.56

-1,880,283.11

-5,878,556.48

-1,098,644.14

25,211,002.69

286,243.30

744,110.70

24,753,135.29

4,080,220.62

20,672,914.67

20,672,914.67

22,254,048.56

-1,581,133.89

20,672,914.67

22,254,048.56

-1,581,133.89

0.035

0.035

本期发生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的，被合并方在合并前实现的净利润为：0.00元，上期被合

并方实现的净利润为：0.00元。

法定代表人：郑思敏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柴瑞芳

会计机构负责人：袁丽丽

3、合并现金流量表

单位：元
项目

一、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销售商品、提供劳务收到的现金

客户存款和同业存放款项净增加额

向中央银行借款净增加额

向其他金融机构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收到原保险合同保费取得的现金

收到再保业务现金净额

保户储金及投资款净增加额

收取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拆入资金净增加额

回购业务资金净增加额

代理买卖证券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的税费返还

收到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

客户贷款及垫款净增加额

存放中央银行和同业款项净增加额

支付原保险合同赔付款项的现金

拆出资金净增加额

支付利息、手续费及佣金的现金

支付保单红利的现金

支付给职工以及为职工支付的现金

支付的各项税费

支付其他与经营活动有关的现金

经营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二、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收回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投资收益收到的现金

处置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收回的现金净额

处置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收到的现金净额

收到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购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和其他长期资产支付的现金

投资支付的现金

质押贷款净增加额

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

支付其他与投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投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本期发生额

827,837,966.34

31,938,672.09

859,776,638.43

679,521,505.10

56,081,113.35

28,086,296.84

38,967,065.29

802,655,980.58

57,120,657.85

83,473.97

83,473.97

37,972,498.60

60,000,000.00

97,972,498.60

上期发生额

809,311,055.27

42,879,302.18

852,190,357.45

764,806,539.59

52,815,776.48

28,569,728.92

40,821,764.71

887,013,809.70

-34,823,452.25

334,632.74

334,632.74

25,056,001.32

19,500,000.00

44,556,001.32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三、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吸收投资收到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吸收少数股东投资收到的现金

取得借款收到的现金

收到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入小计

偿还债务支付的现金

分配股利、利润或偿付利息支付的现金

其中：子公司支付给少数股东的股利、利润

支付其他与筹资活动有关的现金

筹资活动现金流出小计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四、汇率变动对现金及现金等价物的影响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加：期初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97,889,024.63

67,000.00

43,392,198.42

43,459,198.42

54,323,625.79

4,152,281.65

8,281,881.95

66,757,789.39

-23,298,590.97

-64,066,957.75

671,118,328.57

607,051,370.82

-44,221,368.58

187,242,918.81

102,100,347.22

289,343,266.03

161,863,654.11

2,474,995.03

98,704,602.15

263,043,251.29

26,300,014.74

-52,744,806.09

801,239,406.38

748,494,600.29

（二） 2024年起首次执行新会计准则调整首次执行当年年初财务报表相关项目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审计报告

第一季度报告是否经过审计

□是 √否

公司第一季度报告未经审计。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4年04月30日

证券代码：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24-030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2024年4月29日下午14：30，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

事会第六次会议在山东省诸城市昌城镇驻地公司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已于2024年4月19
日以电话和微信的方式通知各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召开采用现场表决和通讯

表决相结合的方式。会议应出席董事7人，实际出席董事7人。公司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列

席了会议。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思敏女士主持。会议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经过全体与会董事认真审议，表决通过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2024年一季度报告〉的议案》

具体报告详见公司 2024年 4月 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2024年一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24-029）。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为拓展海外市场，推动公司预制菜出海进程，同意公司在英国设立全资子公司DELISI
FOOD (EUROPE) LTD。公司将依托英国的区位优势，加强公司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交流，不断

提高公司品牌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改善公司盈利能力。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事项资金来源均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24年 4月 30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

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4-031）。

表决结果为：赞成票7票、否决票0票、弃权票0票。

三、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24-031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事项概述

2024年4月29日，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议案》，为拓展海外市场，推动公

司预制菜出海进程，公司拟在英国设立全资子公司DELISI FOOD (EUROPE) LTD（以下简称

“欧洲得利斯”）。

二、投资标的的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DELISI FOOD (EUROPE) LTD
2、注册资本：5万英镑

3、主营业务：销售公司预制菜产品、低温肉制品、速冻米面制品等产品以及货物进出口相

关业务。

4、出资方式：公司以货币出资5万英镑，出资比例100%，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5、注册地：England and Wales
三、对外投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外投资的目的

自公司提出“立足屠宰、发力低温肉制品、延伸预制菜”战略后，公司不断深耕主业，推动

中国肉制品行业高质量发展。在国内消费结构不断升级、预制菜产业模式快速迭代的助推

下，预制菜市场规模迅速扩容，行业整体产能扩张节奏加快，国内预制菜市场正逐步迈向白热

化竞争阶段。伴随国内预制菜赛道日益拥堵和全球贸易逐步复苏的趋势下，内销外贸两手抓

成为预制菜行业发展的新趋势。对国内预制菜企业来说，海外预制菜市场发展成熟，存量市

场巨大，我国海外侨民众多，中式预制菜的出口受众群体广泛，市场前景广阔。面对预制菜出

海浪潮，公司将预制菜出海作为发展新规划，立足中国特色美食与目标客群需求，围绕产品品

质核心，提高公司研发能力，推动生产工艺创新，构建差异化特色预制菜产品矩阵，以预制菜

出口作为公司业绩新增长点。

（二）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欧洲得利斯是基于国际化发展布局，公司将依托英国的区位优

势，加强公司与国际市场的合作交流，不断提高公司品牌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持续改善公司

盈利能力，对公司长远发展和战略布局具有积极影响。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子公司事项资金来源均为公司自有资金，不构成重大资产重

组，不涉及关联交易，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行为，也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合法利益的情形。

四、备查文件

《第六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四年四月三十日

山东得利斯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002330 证券简称：得利斯 公告编号：2024-02920242024 第一季度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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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时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
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开放日常

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
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4年4月30日
1、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运作方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基金托管人名称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公告依据

申购起始日

赎回起始日

转换转入起始日

转换转出起始日

定期定额投资起始日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该类基金份额是否开放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
务

博时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

博时中证红利ETF发起式联接

021099

契约型开放式

2024年4月26日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博时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基金合同》、《博时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等

2024年5月6日

2024年5月6日

2024年5月6日

2024年5月6日

2024年5月6日

博时中证红利ETF发起式联接A

021099

是

博时中证红利ETF发起式联接C

021100

是

2、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业务，具体办理时间为

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及相关期货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
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
投资业务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
特殊情况，基金管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
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3、日常申购业务
3.1申购金额限制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首次申购和单笔追加申购的最低金额均为1元（含

申购费），各销售机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情况调高首次申购和单笔追加申购的
最低金额，具体以销售机构公布的为准，投资人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3.2申购费率
本基金A类基金份额在申购时收取基金申购费用；C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用。本基

金A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用由A类基金份额的投资人承担，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销售、登
记等募集期间发生的各项费用，不列入基金财产。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表所
示：

申购金额（M）

M＜100万元

100万元≤M＜300万元

300万元≤M＜500万元

M≥500万元

A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1.00%

0.80%

0.50%

500元/笔

C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0.00%

基金管理人可以针对特定投资人（如养老金客户等）开展费率优惠活动，具体见基金管理
人相关公告。

3.3其他与申购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申购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

必须最迟在调整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
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申购费率。费率如发生变
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
定媒介上公告。

4、日常赎回业务
4.1赎回份额限制
每个交易账户最低持有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余额为1.00份，若某笔赎回导致单

个交易账户的A类基金份额或C类基金份额余额少于1.00份时，该类别基金份额余额部分必
须一同赎回。

投资者通过销售机构赎回基金份额时，本基金单笔赎回申请不得低于1.00份，若投资者
单个交易账户持有的基金份额余额不足1.00份，将不受此限制，但投资者在提交赎回申请时
须全部赎回。各销售机构在符合上述规定的前提下，可根据自己的情况调整单笔赎回申请限
制，具体以销售机构公布的为准，投资者需遵循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4.2赎回费率
本基金的A类基金份额和C类基金份额赎回费率随申请份额持有时间增加而递减。具

体如下表所示：
持有基金份额期限（N）

N＜7日

7日≤N

A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1.50%

0.00%

C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1.50%

0.00%

本基金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
额时收取。本基金对持续持有期在7日以内的投资人收取的赎回费，全额计入基金资产。

4.3其他与赎回相关的事项
（1）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市场情况，调整赎回金额的数量限制，基金管理人

必须最迟在调整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
上公告。

（2）基金管理人可以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范围内调整赎回费率。费率如发生变
更，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依照《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
定媒介上公告。

5、日常转换业务
5.1转换费率
基金转换费用由转出基金赎回费和申购费补差两部分构成，其中：申购费补差具体收取

情况，视每次转换时的两只基金的申购费率的差异情况而定。基金转换费用由基金持有人承
担。

5.2其他与转换相关的事项
1）业务规则
①基金转换只能在同一销售机构进行。转换的两只基金必须都是该销售机构代理的同

一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在同一注册登记机构处注册登记的基金。
②前端收费模式的开放式基金只能转换到前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申购费为零的基金

视同为前端收费模式），后端收费模式的基金可以转换到前端或后端收费模式的其它基金，非
QDII基金不能与QDII基金进行互转。

③基金转换的目标基金份额按新交易计算持有时间。基金转出视为赎回，转入视为申
购。基金转换后可赎回的时间为T＋2日。

④基金分红时再投资的份额可在权益登记日的T＋2日提交基金转换申请。
⑤基金转换以申请当日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投资者采用“份额转换”的原则提交

申请。转出基金份额必须是可用份额，并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2）暂停基金转换的情形及处理
基金转换视同为转出基金的赎回和转入基金的申购，因此暂停基金转换适用有关转出基

金和转入基金关于暂停或拒绝申购、暂停赎回的有关规定。
出现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其它情形或其它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已载明并获中

国证监会批准的特殊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暂停基金转换业务。
3）重要提示
①本基金转换业务适用于可以销售包括本基金在内的两只以上（含两只），且基金注册登

记机构为同一机构的博时旗下基金的销售机构。
②转换业务的收费计算公式及举例参见2010年3月16日刊登于本公司网站的《博时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转换业务的公告》。
③本公司管理基金的转换业务的解释权归本公司。
6、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1）适用投资者范围
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和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以及法律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者。
（2）申购费率
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的申购费率与普通申购业务的费率相同，见上文。
（3）扣款日期和扣款金额
投资者须遵循各销售机构有关扣款日期的规定，定投金额A类基金份额每次不少于人民

币1.00元（含1.00元），定投金额C类基金份额每次不少于人民币1.00元（含1.00元）。
（4）重要提示
1）凡申请办理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投资者须首先开立本公司开放式基金基金

账户。
2）本基金定期定额投资计划的每月实际扣款日即为基金申购申请日，并以该日（T日）的

基金份额净值为基准计算申购份额。投资者可以从T+2日起通过本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办理
网点、致电本公司客服电话或登录本公司网站查询其每次申购申请的确认情况。申购份额将
在确认成功后直接计入投资者的基金账户。

7、基金销售机构
7.1场外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机构（含直销中心及直销网上交易）。
投资者如需办理直销网上交易，可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参阅《博时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上交易业务规则》、《博时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直销定期投资业务规则》等办理相关开户、申购、赎回、转换和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2）场外非直销机构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浙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江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渤海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苏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鼎信汇金（北京）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腾安基金销售（深
圳）有限公司、北京度小满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博时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诺亚正行基金销
售有限公司、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长量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利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嘉实财富管理有限公
司、泛华普益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宜信普泽（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北京新浪仓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联泰基金销售有限
公司、上海陆金所基金销售有限公司、珠海盈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奕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中证金牛（北京）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京东肯特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
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销售有限公司、上海华夏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中信期货有限公
司、弘业期货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元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南京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第一创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龙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爱建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国新证券
股份有限公司、华瑞保险销售有限公司、玄元保险代理有限公司、阳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
司、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除上述机构外，其他销售机构如以后开展上述业务，本公司可不再另行公告，以各销售机
构为准。各代销机构可销售的基金份额类别、可办理的基金业务类型及其具体业务办理状况
遵循其各自规定执行。

8、基金份额净值公告/基金收益公告的披露安排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周在

规定网站公告一次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

过规定网站、基金销售机构网站或者营业网点披露开放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
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不晚于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日的次日，在规定网站公告半年度和年度
最后一日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9、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1）上述销售机构业务受理具体情况以代销机构公告或代销系统规则为准。
（2）本公告仅对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有关事项和规定予以

说明。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的详细情况，请详细阅读发布在本公司网站[http://www.bosera.
com/]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上的《博时中证红利交易型
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发起式联接基金招募说明书》。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30日

关于博时上证科创板100交易型开放式
指数证券投资基金新增华福证券为

申购、赎回代办券商的公告
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确认，自2024

年4月30日起，本公司将新增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为博时上证科创板100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基金简称：博时科创100ETF，场内简称：科创指基，扩位简称：科创100指数
ETF，交易代码：588030)申购、赎回业务的代办券商（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机构名称

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客服电话

95547

网址

http://www.hfzq.com.cn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 ，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了解有关
情况。

二、截至2024年4月30日,博时科创100ETF一级交易商名单如下：
财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长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德邦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财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
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广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盛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海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恒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华创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福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华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华泰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江海证券有限公司、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储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西部证券有限公司、

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万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部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西南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湘财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达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
份有限公司、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中金财富证券有限公
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中
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份有限公司。

三、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30日

关于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旗下部分基金新增华宝证券为申购、

赎回代办券商的公告
由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申请，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

易所确认，自2024年4月30日起，本公司旗下部分基金将新增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场内
申购、赎回业务的代办券商（以下简称“一级交易商”）。投资者可通过上述券商办理下述基金
的场内申购、赎回等业务。具体基金如下：

1) 沪市ETF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基金名称

上证自然资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可转债及可交换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博时中证央企结构调整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可持续发展1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博时沪深3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红利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央企创新驱动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智能消费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金融科技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全指电力公用事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博时中证疫苗与生物技术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

博时中证国新央企现代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博时上证科创板新材料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科创创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博时上证自然资源ETF

博时可转债ETF

博时央企结构调整ETF

博时可持续发展100ETF

博时沪深300ETF

博时中证红利ETF

博时央企创新ETF

博时智能消费ETF

博时新能源ETF

博时金融科技ETF

博时中证全指电力公用
事业ETF

博时中证疫苗与生物技
术ETF

博时中证国新央企现代
能源ETF

博时上证科创板新材料
ETF

博 时 中 证 科 创 创 业
50ETF

场内简称

资源ETF

转债ETF

央调ETF

可持续

HS300E

红利博时

央创ETF

智能消费

新能源BS

金融科技

电力基金

疫苗

现代能源

科创材料

科创创业

扩位简称

资源ETF

可转债ETF

央企结构调整ETF

可持续发展ETF

沪深300ETF博时

红利ETF博时

央企创新驱动ETF

智能消费ETF

新能源主题ETF

金融科技ETF

电力ETF基金

疫苗生物ETF

央企现代能源ETF

科创新材料ETF

科创创业50ETF

基金代码

510410

511380

512960

515090

515130

515890

515900

515920

516580

516860

561700

561710

561790

588010

588390

2) 深市ETF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基金名称

博时中证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成份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债0-3年国开行债券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主要消费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500增强策略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国证龙头家电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湖北新旧动能转换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5G产业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新能源汽车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医药5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创业板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博时中证500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成渝经济圈ETF

国开ETF

主要消费ETF

中证500增强ETF

龙头家电ETF

湖北ETF

5G50ETF

新能车ETF

医药50ETF

创业板ETF博时

中证500ETF博时

基金代码

159623

159650

159672

159678

159730

159743

159811

159824

159838

159908

159968

一、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咨询有关详情
机构名称

华宝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服电话

4008209898;021-38929908

网址

http://www.cnhbstock.com

或致电博时一线通：95105568(免长途话费) ，登录本公司网站www.bosera.com了解有关
情况。

二、重要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
书》。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4年4月30日


